晋城市网约房治安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依据】为了加强和规范网约房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约房经营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网约房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房源、接受预定，按日或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房屋以及其他场所。公安机关核发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旅馆业和长期租赁居住并签订租赁合同的出租房屋不在此范围之内。符合旅馆业开办条件的网约房按照旅馆业进行治安管理。
第三条【基本原则】网约房治安管理坚持依法依规、包容审慎、创新规范、共治共享的原则。
第四条【管理主体】市级公安机关主管全市网约房治安管理工作，县级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网约房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派出所具体负责辖区内网约房治安管理工作。
第五条【公安职责】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建设全市统一的网约房治安管理系统，提供网约房登记、入住人员信息传输等便利服务；
（二）实行建筑物标准地址管理，指导、督促网约房经营者使用房屋标准地址登记网约房房源信息；
（三）对网约房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组织开展治安安全防范培训，指导、监督网约房经营者、互联网平台落实治安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督促其依法报送网约房治安管理信息； 
（四）对网约房、网约房平台的经营活动开展治安检查，及时查处利用网约房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督促整改治安问题或隐患；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第六条【基本条件】经营网约房应当具备下列安全条件： 
    （一）房屋权属明晰，对经营场所有合法所有权或使用权；
（二）房屋符合建筑、消防、卫生等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网约房经营：
1.违章建筑或者地下空间；
2.移动性或者临时性构筑物；
3.厨卫间、阳台、过道等改造成的居住空间；
4.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等。
（三）建立健全治安管理制度；
（四）配备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和消防器材，如门锁有反锁装置、窗户有限位措施、配备逃生用口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等；
（五）住宿床位空间符合安全等有关要求；
（六）具有身份证件识别和登记传输住宿信息的条件；
（七）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治安安全条件。
第七条【登记程序】网约房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经营活动前向房源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登记，并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 
办理登记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经营者有效身份证件、联系方式等网约房经营者信息，以及网约房详细地址、房间及床位数、面积、产权人信息、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网约房房源信息。经社区民警核验相关材料、实地查看网约房经营条件达标的，属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于1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网约房经营者停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于3个工作日内告知属地公安派出所。 
第八条【登记标识】公安机关应当对登记的网约房经营者进行法律责任告知，发放“晋易住”电子标识，并向社会公布登记的网约房信息。
网约房经营者应当将登记标识张贴在网约房门外显著位置。
第九条【网约房经营者义务】网约房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治安管理规定：
（一）如实提供房源信息，保证在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发布的房源信息与实际一致；
（二）房门外侧显著位置粘贴公安机关发放的“晋易住”电子标识，房内显著位置粘贴禁止“黄赌毒”标识；
（三）督促入住人员通过具有身份识别功能的治安信息采集传输系统完成个人身份实时核验，确保人证相符；不得向未完成身份核验的人员提供住宿服务；
（四）提醒入住人员不得在网约房内进行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形迹可疑人员、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公安机关查缉的物品和有赃物嫌疑的物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定期检查房屋治安安全状况，对入住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配合公安机关日常检查；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十条【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义务】发布网约房信息的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治安管理规定：
（一）对网约房经营者提交的身份信息、地址、联系方式、房源信息、登记标识等信息，进行核验、登记；
（二）实时向公安机关报送互联网平台展示的网约房房源信息，包括房源地址、经营者信息、床位数等；
（三）实时向公安机关报送网约房订单信息，包括预定人及拟入住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联系方式、预约网约房信息和入住时间等；
（四）对网约房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
（五）接受公安机关治安监督检查和防范指导，及时整改治安隐患问题；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十一条【应用技术设施】鼓励网约房经营者、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合法使用先进技术措施落实治安管理要求。
采用技术措施或者委托第三方实施的，不免除其治安安全主体责任。
第十二条【网约房入住人员义务】网约房入住人员应当遵守下列治安管理规定：
（一）使用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网约房经营者或网约房平台如实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完成身份信息核验；
（二）严禁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三）严禁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网约房；
（四）严禁在网约房内进行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五）遵守公序良俗，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十三条【未成年人保护】网约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疑似存在被殴打、麻醉、胁迫等情形的； 
（二）未成年人多次与不同人入住、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没有合理解释的； 
（三）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入住，但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者身份关系存疑的； 
（四）有其他违法犯罪嫌疑的。 
第十四条【保密条款】公安机关应当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防护，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网约房管理过程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网约房经营者、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不得将知悉或者掌握的信息用于网约房经营管理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
第十五条【举报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网约房存在治安安全隐患和违法犯罪线索的，有权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处置。
第十六条【违法责任】网约房经营者、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约房入住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七条【网约房经营者定义】本办法所称的网约房经营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者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互联网电商平台包括直接提供网约房信息发布、住宿交易撮合服务的网站、应用程序、公众号等。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追责】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网约房治安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实施日期】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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